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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0-062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 

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更

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对公司注

册资本、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同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该议

案尚需提交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 27 名激励对象 2019年度个人层

面绩效考核结果为 C，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仅可解除当期可解除限售股

票的 80%，当期剩余 20%可解除限售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3 名激励

对象因 2019 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 D，已不符合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5名激励对象因严重违反公司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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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合计 253,400 股限制性股票。 

因公司 2018年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年 9月 7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处于转股期，已有部分债券转为股权，截止 2020

年 7 月 31 日，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432,202股。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将 253,400 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股份

总数由 1,200,000,000 股变更为 1,200,178,802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人民币 1,200,0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1,200,178,802元。 

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实力，根据公司新零售业务发展需要，现

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变更前： 

“轮胎、橡胶制品、橡胶增强剂、钢丝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轮胎用化工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添加剂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轮胎

生产技术服务和推广。” 

2、变更后： 

“轮胎、橡胶制品制造及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

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销售；汽车新车销

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租赁；二手车经销；润滑油销售；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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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

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

用品出租；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珠宝首饰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销售；

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

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知识产

权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

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保险代理服务。” 

（具体登记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审批为准）。 

三、《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因公司拟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部分已获授但不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253,4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并考虑

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累计

转股 432,202 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200,0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1,200,178,802 元，股份总数由

1,200,000,000股变更为 1,200,178,802 股。同时因公司新零售业务

发展需要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原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第五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200,000,000元。 

第五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200,178,802 元。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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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轮胎、橡胶制品、橡胶增强剂、 

钢丝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轮胎用

化工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添加剂

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专项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轮胎生产技术服务和推广。 

围：“轮胎、橡胶制品制造及销售、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

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摩托

车及零配件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汽车租赁；二手车经销；

润滑油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

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

用品出租；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珠宝

首饰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通讯设备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

机及通信设备租赁；大数据服务；互联

网数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物联网应

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供应链管理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

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保险代

理服务。” （具体经营范围内容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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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局最终审批为准）。 

第十八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200,000,000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八条 2020 年 7 月回购注销、7

月可转债转股后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1,200,178,802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山东玲

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 月 11日 


